施工范围内重大设计变更超过400万元的法律处理规则
一、核心结论：视情形而定
重大设计变更超过400万元，是否必须重新招标，取决于变更的具体性质和情形，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判断路径：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超过400万元"是触发强制招标程序的金额门槛，但该门槛的适用对象是"变更后新增的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也就是说，并不是只要原合同累计金额超过400万元就需要重新招标，而是要看设计变更所新增的这个施工单项（即变更部分的施工合同估算价）是否达到了400万元这一规模标准。
同时，400万元这一门槛仅适用于施工类项目。如果设计变更新增的是货物采购（如重要设备、材料），其强制招标门槛是200万元；如果变更新增的是服务采购（如勘察、设计、监理），其强制招标门槛是100万元。在判断是否必须重新招标时，应首先准确识别变更新增的合同类型，再适用对应的规模标准，而非笼统地以400万元作为唯一判断依据。
	情形分类
	法律后果
	参考依据

	情形一：变更内容与原合同不可分割，且由原中标人继续实施不违反实质性条款
	可以不重新招标（签订补充协议）；若累积追加金额超过原合同价10%，政府采购项目须重新招标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四）项；《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九条

	情形二：变更内容构成新的采购标的，与原合同可分割
	应就新增部分另行招标
	16号令第五条；地方工程变更管理办法

	情形三：变更幅度过大，导致项目已与原招标结果实质不符
	应解除原合同，重新招标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法理


二、判定是否必须重新招标的核心标准
（一）400万元是强制招标的金额门槛，但并非唯一标准
《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2018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规定，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项目属于该规定第二条至第四条所列范围的，必须招标。
但就设计变更而言，实践中存在两种核心判断标准，需同时考量：
标准一：新增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是否超过400万元。这是最直接的金额标准。变更设计后的施工项目预算超过400万元，应当按照《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开展招投标工作。工程变更引起的新增单项合同估算价，施工类超过400万元、货物类超过200万元、服务类超过100万元，就可能需要重新招标。
标准二：增加金额是否超过原合同金额的10%（政府采购项目特别限制）
《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
超过10%的，应当重新组织招标，不得以补充协议方式继续追加。这一规则适用于政府采购工程（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工程的项目），不适用于非财政性资金项目。
两套规则的适用关系：标准一（400万元门槛）适用于所有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标准二（10%追加采购限制）仅适用于政府采购项目。两者是叠加适用的关系——对于政府采购项目，既需满足标准一（如变更新增金额达到400万元），也需满足标准二（累计追加不超过原合同价10%），任一条件不满足都构成违规；对于非政府采购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仅需满足标准一。
（二）可以不重新招标的两种例外
例外一：不可分割性例外（《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四）项）
若设计变更增加的项目属于"需要向原中标人采购工程、货物或者服务，否则将影响施工或者功能配套要求"的情形，可以不进行招标。株洲市发改委在一份批复中明确援引该条款，核准某项目设计变更增项（增加造价约1529.5万元）可以不招标，由原中标单位延续施工，理由是"向原中标人采购，否则将影响施工或者功能配套要求"。
适用这一例外需满足以下条件：变化内容与原项目在技术和功能上不可分割，若更换承包人将导致功能不配套、工期大幅延长或成本显著增加；且原中标人具备相应的资质和履约能力。
例外二：合同事先约定例外
合同履约过程中因设计变更调整合同价款，一般无须重新招标，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的规定来处理即可。若合同中已明确约定设计变更的处理方式和价款调整原则，则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无需重新招标。
（三）必须重新招标的情形
若变更导致工程项目整体出现根本性变化（如与批复的初步设计相比出现功能、规模、标准和主要工程量等重大变化），且项目审批部门已要求重新办理审批手续，则应当重新招标。
三、核心法律文件依据
第一层：行政法规
-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合同的标的、价款、质量、履行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四）项：需要向原中标人采购工程、货物或者服务，否则将影响施工或者功能配套要求的，可以不进行招标
第二层：部门规章
- 《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2018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必须招标
- 《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九条：追加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适用于政府采购工程）
第三层：规范性文件及地方规定
-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三部委《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不得以肢解发包、化整为零、招小送大或者通过虚构涉密项目、应急项目等形式规避招标
- 各地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对变更审批程序、变更分类、变更限额等作出细化规定
四、实务中的两种规制路径
项目出现重大设计变更时，通常有两种合规处理路径：
路径一：变更后仍在原合同框架内解决
此种路径适用于：工程变更对整体影响较小，或变更项目与原中标项目不可分割，由原中标人继续实施更符合工程整体利益；且不违反《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关于"不得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规定。
路径二：变更部分单独招标
此种路径适用于：变更内容与原项目可分割，具备单独发包的条件；或变更金额巨大，以补充协议方式处理存在规避招标的合规风险；或需引入新的专业承包商完成特定变更任务。
五、重点风险提示
（一）不得以设计变更名义规避招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工程设计变更的名义随意增加建设内容，将应当招标的工程通过变更方式直接委托给原中标人，规避招投标。
（二）合同实质性条款不得随意变更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违反该规定的，可能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行政处罚。
（三）变更金额合规审查要点
在审查设计变更方案时，应系统评估多个风险维度：新增金额是否达到强制招标规模标准；累计追加金额是否超过原合同价10%；变更内容是否与原项目具有不可分割性等。
（四）证据保全与内部管理
设计变更的全过程应当有完整书面记录，包括变更申请、变更审批、现场签证、会议纪要、设计变更图纸、造价核算说明等。
六、结论总结
	情形
	结论

	变更内容与已有合同不可分割，且由原中标人继续实施具备无可替代性
	可不重新招标

	变更内容与已有合同属于新的采购标的，且可分割
	应就新增部分另行招标

	变更导致项目整体发生根本性变化
	应解除原合同，整体重新招标

	政府采购项目累计追加超过原合同价10%
	必须重新招标



